莲财购字【2021】5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南昌邦和遮阳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张旺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澄湖西路永通澄湖国际街区三期B区15栋105商铺
被投诉人1：华睿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莲花县二环路三木珠宝四楼
联系人：易女士
被投诉人2：莲花县应急管理局
地址：莲花县兴康路
2021年6月16日，我局收到南昌邦和遮阳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莲花县应急管理局救灾救援物质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编号：莲购2021F000449480）”投诉书。
一、投诉人投诉事项及其诉求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未确定和载明核心产品。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截止时间不合理。3、将应急部装备之家入围企业用作评审因素，涉嫌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4、业绩的评分因素涉嫌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5、偏离法扣分制的评分办法不合理，缺乏科学性，评分方法存在违规。6、样品用作评分因素，违反江西省行政规章的禁止条款。7、项目实施方案和售后服务方案的主观评审分值设定极高，影响评审公正、违反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规定。
投诉请求：违法违规的招标文件条款，违反公平竞争、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影响项目的公平、公正，损害潜在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被投诉人关于质疑回复的认定结论也属于错误，请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并予以公正处理。
二、投诉人《质疑函符合质疑有效时限的说明》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认为对采购文件质疑的法定期限起算节点有两个，一是收到采购文件之日，二是采购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质疑供应商有权选择其中一个节点来计算质疑的法定期限。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认为采购文件既以公告方式发布，又以点对点发布，质疑时效期间起算日期应当为供应商实际下载采购文件之日。
三、被投诉人答复投诉事项情况
针对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本局依法通知被投诉人1和被投诉人2对投诉事项进行答复。
被投诉人2回复称：“莲花县应急管理局救灾救援物质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编号：莲购2021F000449480）于2021年5月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网上发布采购公告，公告中已注明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2021年5月17日变更公告。6月3日接到投诉人对招标文件的质疑。当日回复“质疑已超出质疑期限，质疑函不予受理。”
三、核查事实
综合投诉人投诉事项和被投诉人的回复，并查阅相关材料，我局认为：
莲花县应急管理局救灾救援物质采购项目的采购公告由被投诉人1和被投诉人2在江西省公共资源网上发布，公告中注明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认为采购文件既以公告方式发布，又以点对点发布，质疑时效期间起算日期应当为供应商实际下载采购文件之日。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早于或等于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而供应商下载采购文件后就表明其已经“知道”。所以被投诉人1和被投诉人2以采购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计算质疑的法定期限符合法规。投诉人以实际下载文件之日推算质疑的法定期限证据材料不足。
投诉人的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的规定。
    四、处理意见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19条第一项、第29条第一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向莲花县人民政府或萍乡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莲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莲花县财政局
2021年6月24日


